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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專利法修正簡介 
 

王美花 撰 

1985.4.1 施行‧1992.9.4 修正 

2000.8.25 第二次修正 36 條 2001.7.1

生效 

修正重點 
本次修正的條款 1/3 集中在第

一章總則部分，1/3 集中在第七章專

利權的保護部分，其餘分散在各章

中，主要是程序的改進。 

1. 促進技術進步與創新服務 
a.§1.立法宗旨將「促進科學技術的

發展」修改為「促進科學技術的進

步與創新」，建立專利與技術創新

的關係，展開以專利為主的技術創

新工作。 

b. 取消全民所有制單位，對專利「持

有」的規定(§6.8.10.14)以促使公

有經濟體(國有企業)、非公有經濟

體共同發展。取消專利權依據單位

的性質區分持有(全民所有制)和

所有，亦即以往「持有」專利權的

全民所有制單位對專利權沒有完

全的處分權，在轉讓專利申請權或

專利權時必須經上級主管機關批

准。新法將此限制取消，使得全民

所有制單位將與非國有企業單位

享有同等市場經濟競爭的主體地

位。 

c. 合理界定職務發明(§6) 

執行本單位任務所完成的發明創

造，或主要是利用本單位物質條件

所完成的發明創造(即所謂職務發

明)，引入合同優先原則。允許科

技人員和單位通過合同約定發明

創造的歸屬。倘無特別點同約定，

職務發明，專利申請權歸屬該單

位，非職務發明，申請專利之權利

屬於發明人或設計人。 

d. 明確對職務發明人應給予獎勵和

報酬(§16) 

2. 強化專利權保護，及司法、行政

執法效能 
a. 增加許諾銷售(offering for sale)亦

屬侵權行為之態樣(§11)。所謂許

諾銷售，係指明確表示銷售該專利

產品的許諾，例如將專利產品陳列

在商店櫥窗中、將專利產品在展覽

會上展出。 

對正在實施(製造、使用、銷

售、進口 )，或即將實施 (許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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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侵犯其專利權之行為，都

屬侵權行為，得制止，請求損害賠

償。（§61） 

b. 制止非法產品的合法使用(§62) 

現行規定善意第三人使用、銷售

侵害專利產品的行為，不視為侵權行

為（例如甲製造一批與乙專利內容相

同的產品，販賣給不知情的丙，丙使

用該產品於生產線上，不屬侵權行

為），新法則認為是侵權行為，但能

證明其產品合法來源的，不負擔損害

賠償責任。因此，上例，倘丙已知或

有充分理由應知商品是侵權產品

時，即不得繼續從事任何經營行為。 

c. 增加起訴前之臨時保護措施(§61) 

專利權人或利害關係人有證據

證明他人正在實施或即將實施侵犯

其專利權的行為，如不及時制止將會

使其合法權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

者，可以在起訴前向人民法院申請採

取責令停止有關行為和財產保全的

措施。 

d. 增加侵權賠償額計算的規定(§60) 

現行法中沒有關於如何計算損

害賠償額之規定，新法規定損害賠償

額依照 1.權利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

損失 2.或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之利

益 3.以上兩者都不能確定者，參照該

專利許可使用費的倍數合理確定。 

e. 明確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

管理專利工作的職能(§3) 

各級地方行政機關負責專利行政

管理及行政執法工作，為中國大陸獨

有的特色，新法將更明確化。 

f. 釐清處理專利侵權糾紛和行政執

法的關係(§57.58) 

中國大陸對專利權的保護採取

司法和行政機關 "兩條途徑、協調運

作"的模式，因此實際操作上較為複

雜。 

新法明定，地方管理專利工作的

部門有權對是否侵權進行認定，認定

侵權行為成立，可以責令侵權人立即

停止侵權行為，當事人不服的，依法

向人民法院起訴，侵權人期滿不起訴

又不停止侵權行為者，可以申請人民

法院強制執行。至於損害賠償部分，

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僅能依當事人

請求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當事人

必須向法院起訴。 

另外，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有權

查處假冒、冒充他人專利，責令改正

並予公告，沒收違法所得，處以罰

款。 

以上制度之優點可以快速處理

並制止侵權行為，缺點是以公權力介

入侵權與否之認定，並且在私權糾紛

之外，另處以行政制裁，理論上有不

合理之處。且倘地方機關素質不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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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會引來更多的爭議。 

g. 防止專利權人濫用權利(§57) 

由於新型專利權不進行實質審

查，故為防止專利權人濫用其權利阻

撓他人正常生產和經營活動，新法明

定，就實用新型提起專利侵權訴訟

者，可以要求其提供國務院專利行政

部門出具的檢索報告。 

3. 簡化專利審查，完善專利權維護

程序 
a. 明確提交專利國際申請者(目前為

PCT)的法律依據(§20) 

依據 PCT 途徑提交的專利國際申

請案，在進入國家階段前，須按不同

於國內申請的特殊程序進行處理。因

此各國對國際申請案均於專利法中

以專章規定之，中國大陸專利法源僅

以專利局長令的形式頒布了一個部

門規章，顯然不適當。乃於§20 明定

國際申請案之法律依據，日後實施細

則得以進一步具體規定專利國際申

請的特殊處理程序。 

b. 取消撤銷程序，簡化流程(原§

41.42.44.刪除) 

1992 年修法時取消了授權前的

異議制，改為授權後的撤銷程序，而

授權六個月後另有無效程序，實踐以

來，造成撤銷與無效程序重疊，並且

於實施細則規定已提出撤銷請求尚

未作出決定之前請求無效宣告的，專

利復審委員會不予受理，以避免重複

處理。但卻導致流程冗長，並且發生

撤銷程序被惡意利用妨礙權利人利

用無效程序保護自己合法權益之實

際案例，為簡化流程，減少當事人訟

累，乃取消撤銷程序。 

c. 規定實用新型及外觀設計的復審

和無效程序由法院終審，取代現行由

復審委員會終局決定（刪除現行§43 

§49 第三款，改為§41 §46）。 

d. 簡化轉讓專利權和向外國申請專

利的手續(§10.20) 

依據行政機關原則上不干涉當

事人行使民事權利的原則，規定轉讓

專利申請權或專利權的合同經專利

局登記後即生效，公告不再是合同生

效的條件，且刪除單位或個人向外國

申請專利應經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

同意的規定。 

e. 與審查程序有關之其他修改 

（a）外觀設計的專利條件(§23) 

由於外觀設計會與著作權或商

標權發生重疊，此時分別取得之不同

權利該如何定位會產生疑問，§23

仿歐盟外觀設計保護指令及日本意

匠法增訂外觀設計「不得與他人在先

取得的合法權利相衝突」。另外原規

定外觀設計之新穎性條件為與他人

設計「不相同或不相近似」，修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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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同和不相近似」 

（b）應提交外國檢索和審查結果資

料，修改為必要時在指定期限

提出即可(§36) 

§36 原來規定「發明專利已經

在外國提出申請的，申請人請求實質

審查的時候，應當提交該國為審查其

申請進行檢索的資料或者審查結果

的資料」，此嚴格規定為各國所未

見。目前審查水準已不斷提高，且館

藏的專利文獻及非專利文獻都大為

改善下，已不合適再有此規定，爰修

改為非強制規定。 

（c）專利權的生效日期原規定於細

則§54「專利權自頒發專利證書之日

起生效」但基於以下三點理由：1、

專利權之生效日與專利權期限保護

範圍，均屬應在專利法中明定的基本

問題，不宜僅在實施細則中規定。2、

何謂頒布日實務上有不同看法。3、

以頒發證書之日作為專利權生效日

之規定並不合理，蓋專利權是一種無

形財產權，必須經過公示，社會大眾

才得以知悉，而實際上頒證日並未與

公告日一致，往往晚於頒證日，於是

出現要求公眾在不知情況下承擔責

任。另一方面，在公告前專利權人主

張權利時易產生爭執，故不能有效主

張。因此將專利生效日從領證日修改

為自公告日生效(§39.40.) 

（d）無效程序法院應通知對方當事

人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46) 

當事人對於專利復審委員會宣

告專利權無效或維持專利權的決定

不服者，提起的訴訟屬於行政訴訟，

應以專利復審委員會為被告，而一般

行政訴訟就該行政處分具有利害關

係者，得以第三人申請參加訴訟，或

由人民法院通知參加訴訟。專利宣告

無效之訴與之相較更具雙方當事人

利害關係，因此明定法院應通知對方

當事人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 

（e）明定發明專利公開至授與權利

前使用該發明未支付使用費者，專利

權人得行使訴訟之時效(§62)等。 

4.配合 TRIPs 規定之修正 
依照 TRIPs§41 條規定獲得和

維持專利權之程序應當公平合理，不

得過於複雜或花費過高，或包含不合

理的時效或無休止的拖延。此為

TRIPs對智慧財產權執法的原則性規

定，在此次中國大陸專利法修改過程

中很顯然將此原則列為基本出發

點，從簡化程序、節約資源及減少訟

累等角度，對審查及專利權保護上進

行修改。 

a. 增列專利權人有權禁止他人未經

其允許進行銷售的行為(TRIPs§

28)，以及對於他人正在實施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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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實施侵犯其專利權的行為，可

以在起訴前請求責令停止有關行

為和財產保全的措施（TRIPs§

50） 

b. 明定對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

申請或專利的復審、無效由法院終

局審查(TRIPs§32) 

c. 增加規定為防止遭受難以彌補的

損害，專利權人可以在提起侵權訴

訟前申請人民法院採取責令停止

侵權行為之臨時保護措施(TRIPs

§41)。 

d. 修改授予專利強制許可之條件

(TRIPs§31) 

由"後一發明比前一發明先進

"之條件修改為"後一發明比前一

發明具有顯著經濟效益的重大技

術進步"。 

5.提高行政效能 
a. 明定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應當及

時審結申請案件(§21.46) 

由於科技的迅速發展，專利申請

案大幅增加，造成申請案件積壓，審

查時間愈來愈久，但無法迅速取得權

利卻妨害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因此

(TRIPs§62)也明定不得不當拖延審

查，中國大陸重視此問題，亦將之明

文化。 

b. 明定管理專利工作之部門不得參

與專利產品之經營活動，以杜絕腐

敗(§66.67.)。 

（作者任職本局專利三組組長）

 


